关于《吉林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

条例（草案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为推进吉林省公安机关辅警立法工作，我厅起草了《吉林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出台《条例（草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制度。以地方法规形式出台辅警管理条例，是贯彻落实有关要求的具体举措。目前，26个省份已经以地方法规形式出台辅警管理条例。我省公安机关辅警在协助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开展行政管理和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地方法规形式出台辅警管理条例，能够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辅警管理、维护辅警合法权益、保障辅警依法履职。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一是组织起草初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省辅警管理工作实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形成《条例（草案）》初稿。

二是借鉴先进经验。全面吸收辅警可以享受人才政策待遇、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烈士、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和辅警的配偶、子女可以优先招聘为辅警，辅警可以驾驶警用船艇等交通工具、操控警用无人机等智能设备，遇有紧急情况可以在民警带领下协助使用约束性警械等内容并纳入《条例（草案）》。

三是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分别征求有关省直部门，各市州公安局意见建议，将辅警学历要求、用人额度、薪酬保障、抚恤待遇等意见建议纳入《条例（草案）》。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七章四十七条，包括总则、招聘、岗位职责和权利义务、管理和监督、职业保障、法律责任、附则部分。总则部分，规定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辅警定义、财政保障和职责分工等内容。招聘部分，规定辅警用人额度，招聘组织、原则、程序、条件、备案等内容。岗位职责和权利义务部分，规定文职辅警、勤务辅警的岗位职责和辅警禁止从事的岗位，以及辅警的权利、义务和行为约束等内容。管理和监督部分，规定管理责任、分级管理、培训管理、日常管理、装备管理、社会监督、回避制度和退出机制等内容。职业保障部分，规定辅警薪酬保障，工伤、抚恤、奖励、体检、劳动保护等待遇内容。法律责任部分，规定辅警违反规定，辅警因履职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辅警管理工作中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辅警执法受到阻碍或侵害时的救济途径等内容。附则部分，规定条例的实施日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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